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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11年販售物品公開招標標件目錄 
 

項次 標 件 名 稱 數 量 

一 空白比價標單及規格表 一份 

二 招標須知 一份 

三 合約書 一份 

四 廠商資格審查表 一份 

五 印模單 一份 

六 切結書 一份 

七 委任授權書 一份 

八 投標信封封面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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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11年販售物品公開招標須知 

一、採購品項：電器用品類、食品飲料香菸水果類、文具書報類、百貨衣著

類、寢具實物評比類等五大類。 

二、品項規格：詳如比價單。 

三、參加資格：凡經政府登記合格之各類物品製造、經銷業者，並持有下列

證件： 

(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營業項目須包含本次採購標的) 

(二)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 

    ◎新設立經銷業者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

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廠商信用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 

    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四、領取標件： 

(一)請參酌本所網站「電子公佈欄/合作社公告」於公布後自行下載，111年5

月4日下午17時前截止收受標單。(網址 http://www.mld.moj.gov.tw/)。 

(二)標件內容計有：招標須知、廠商資格審查表、合約書、切結書、廠商印模單 

、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比價清單等各乙份。 

五、郵遞標函：投標廠商應將(一)押標金 (二)廠商資格審查表(三)公司登記

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四)納稅證明文件影本(五)比價單 

(六) 退還前期押標金申請單填妥蓋章依序排列後密封，以掛

號郵遞或專人於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4日下午 17時前送達本

社（如以郵寄請自行推算郵程，逾期視為無效標）並於封面

上註明【XX類比價單】，俾便分類識別，證件或繳稅證明

影本，得於開標時補交。 

http://www.mld.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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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押 標 金：押標金為新台幣 10,000元整，限以郵政匯票，抬頭書明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得標者押標

金轉作履約保證金至契約屆滿後無息領回，未得標者於開標

後當日無息退還。 

七、開標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5日(星期四)上午 9時開始。 

八、開標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立體停車場一樓公開開標。 

九、決標辦法： 

 (一)開標前由本社有關人員核對投標廠商資格，並審查依規定應附之各項證

件。 

(二)寢具實物評比類之各項物品，請依本社所訂定之價格，攜帶符合規格樣

品(每項樣品以乙件為限)於開標時攜至會場供本社評選，各項樣品經本

社理監事逐項評分評選後，各單項最高分者得標。(獲選樣品暫存本社供

進貨核對用途，未供本社留存視同棄權。) 

(三)電器用品類、文具書報類、百貨類、衣著類、食品飲料水果類等五類決

標方式，廠商報價以單項低於底價且為最低價者得標，寢具實物

評比類以單項實地評選最高分數者得標。 

(四)得標者若無故放棄得標權，應以書面切結，並由本社沒入押標金，得標

廠商不得異議。 

(五)廠商報價如均未進入底價，本社保留減價權，以單項報價最低價廠商取

得優先減價權，如有二家以上廠商經減價後之報價相同時，再填單比減

價單至最低價。 

十、簽訂合約： 

(一)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 7日內，攜帶各項證件正本、負責人身份證正本，

負責人及廠商印鑑，至本社辦理訂約手續；逾時或證件不符取消得標資

格，並由本社沒入押標金，得標廠商不得異議。 

(二)得標廠商請於簽約時攜帶得標之樣品供本社收貨核對，未帶者視同棄權。 

十一、合約期限：自 111年 6月 1日起至 112年 5月 31日止，期限一年。如

於合約期限屆滿，本社尚未完成次期決標時，得標廠商應

依本期之決標價繼續供應貨品，至本社完成次期決標時終

止，並結算付款，得標廠商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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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付款辦法：得標廠商於交貨期間內，須配合本社作業程序請款（以匯

款方式），並附請款帳戶（公司行號）之存摺影本乙份予

本社，如有變動，須於請款前向本社辦妥變動登記，否則

發生差錯無法領到貨款，概由廠商自行負責。 

十三、注意事項： 

 (一)投標廠商限一人進入會場參與開標，進入會場人員應完成三劑疫苗注

射，未完成者應出示陰性採檢證明或現場採檢(採檢費用自行負擔)。 

 (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投標函件視為無效標： 

   1.投標函件未於收件截止時限前送(寄)達者。 

2.標封內未附押標金或所附押標金面額不足者。 

3.標單未蓋妥印章或字跡模糊無法辨識者。 

 (三)各類廠商未滿三家或經資格審查合格不滿三家以上或其他特殊原因，

本社得停止該類物品比價，並將押標金無息退還。 

 (四)投標廠商經投標後不得無故申請放棄，否則無論得標與否，概不退還

押標金。 

 (五)投標廠商於開標時未到場者，本社得逕行開標，如經決標後為得標者，

經通知後限 7日內至本社辦理訂約手續，否則視同棄權，並由本社沒

入押標金，得標廠商不得異議。 

  (六)投標廠商對於規格說明及標單數量於開標前應仔細審酌後於標單填列

單價(含稅)，倘發生疏誤事後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七)開標時請攜帶與標單所蓋之同一印章備用。 

 (八)投標廠商於投標前應自行詳閱各項投標文件，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

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期限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

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 1日者，以 1日計。 

  (九)機關以書面答覆前條請求釋疑廠商之期限，於投標截止期限前 1日答

覆。 

  (十)凡得標者棄權或經本社取消得標資格或流標者，本社對該類(項)貨品

得逕行議價辦理。 

 (十一)本招標須知屬契約附件之一部，效力視同契約。 

  (十二)本招標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開標時宣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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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約   書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經雙方同

意訂定本合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一、 甲方願意經銷乙方批售之貨品(如附件)，且該貨品須經政府檢驗合格，

並依照商品標示法之規定標示。 

二、 乙方應繳交保證金計新台幣 10,000元整，除乙方違反合約規定，甲方得

逕行沒收外，合約期滿一個月內，無息發還。 

三、 乙方批售甲方之貨品禁止夾帶違禁品(如附件)。於履約派員送貨出入甲

方場地時，應遵守甲方之規定，嚴禁擅自與收容人傳遞書信、訊息及交

付物品，亦不得任意前往與送貨地點無關之場所或與收容人交談。 

四、 乙方派遣或委託運貨人員應盡告知遵守甲方規定之義務，如違反前項規

定而涉有刑責，依法究辦，並由乙方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10,000元

整，甲方並得終止契約，乙方不得異議。 

五、 乙方應依甲方指定之時間、地點、數量進行交貨，運費及點收前之損失

概由乙方承擔，非甲方指定貨品不得送入。乙方因故無法交貨應須出具

原廠證明並敘明原因，經甲方認可後停止供貨，如乙方出具不實或偽變

造之證明文件，相關法律責任自負。 

六、 合約期間(含延長契約)乙方所送貨品應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與「化

粧品衛生管理條」規定，如因品質、品管不佳致生使用者健康影響者，

概由乙方負賠償責任，並應負擔新台幣五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懲罰性

違約金及相關法律責任。 

七、 電器類貨品應符合國家檢驗標準，如產品瑕疵造成身體或健康之危害經

證明者，除沒入乙方履約保證金為先期處理費外，並由乙方負擔相關法

律責任。 

八、 貨品履約送達應附隨發票、收據及送貨單供點收，並依甲方之請款程序

申領款項，如未附帶發票或收據，甲方得拒收貨品，拒收次數累計達三

次者，甲方得終止合約。 

九、 甲方所訂貨品(稅均內含，由乙方吸收)，乙方應於受通知後三日內(須符

合規格)如數送達，不得拖延或更改，如經連續三次訂貨仍遲延未送達或

有短缺者，甲方得以函文通知終止合約並沒入履約保證金。 

十、 貨品送驗：為確保貨品之來源及品管，甲方得對供貨商品進行隨機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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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驗，並由乙方補足送驗商品及支付檢驗所需費用，貨品檢驗結果須符

合「食品衛生管理法」及「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相關規定，如違反

前項規定，擬訂罰責如下： 

（一）第一次乙方除應予回收該批不良貨品另更換新品外，並應支付懲罰

性違約金新台幣貳萬元整。 

（二）第二次甲方得終止合約並沒入履約保證金，乙方另應支付懲罰性違

約金新台幣五萬元整，並於次二年度禁止參與甲方各類競標及採購。 

十一、 乙方所送貨品如未標示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或逾使用期限、次級品、

瑕疵品、仿冒品、走私品、腐壞品等應無條件更換新品，甲方並得終

止契約。乙方貨品送達日與製造日之差距天數，不得逾該項貨品製造

日期至保存期限差距天數之二分之一。 

例如： 

以某食用商品為例，製造日期為 2022.4.1，保存期限至 2023.3.31

止，故該商品之保存期限 1年。 

保存期限(1年)之二分之一：為 6個月 

故商品應於 2022.10.1前送達甲方即符合規定(送達日與製造日期

差距:6個月以內)。 

十二、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交貨或侵害他人專利權，致甲方蒙受損失或損害他

人生命、身體或財產時，概由乙方負責賠償，並支付該項物品總價二

十倍違約金及一切法律責任。 

十三、 本合約期滿一個月內，如甲乙雙方如未續約，尚未銷售完畢之乙方貨

品，乙方應無條件接受退貨。 

十四、 本合約期間內，非經乙方違反合約內容者，甲方應向乙方訂購第一條

所訂之貨品。 

十五、 本合約如經屆滿而甲方未完成次期決標時，乙方得依本期決標價繼續

供貨至完成次期決標時止，並結算付款，得標廠商不得異議。 

十六、 甲乙雙方臨時協議事項應以書面為之，相關附件與合約書具同等效

力。另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修正之。 

十七、 乙方批售價格應與其他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及坊間批售行情相仿，如

經甲方查知批售價顯高於前開行情時，得無條件與甲方另行議價，議

價後仍未達合理行情時，甲方得放棄該貨品之供應權。 

十八、 乙方貨品如有特價銷售期間，應預先通知甲方另行議價。 

十九、 乙方貨品如訂有保固期間，該期間不因商品銷售合約期滿而失效，並

於期間內應負擔非人為破壞之維修費用及與維修有關之運費，如無法

修復應照價回收或更換相同新品。 
廿一、香菸、水果類如遇市場波動價格調整時，經雙方同意後，得另行議價。 

廿二、凡甲、乙雙方因本合約或違反契約日起之任何糾紛爭議，同意依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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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之臺灣苗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廿三、本合約如有疑義，其解釋權屬甲方。 

廿四、凡經甲方終止合約，自甲方通知日起，二年內乙方不得參與甲方任何

投標及採購，違者以無效標論。 

廿五、凡經甲方終止合約之貨品，甲方得逕行議價辦理。 

廿六、本合約作成正本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一、甲  方：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代表人： 

  

               地  址：苗栗市南勢里 20鄰南勢 100號 

 

 

      二、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營業登記證：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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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11年販售物品公開招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品項：  

廠商名稱： 

審查日期：111年 5月 5日 

項次 證   件   名   稱 符合 不符合 

一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 
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營業人銷售額與

稅額申報書收執聯。 
  

 ※新設立經銷業者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或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 

  

三 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

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四 押標金新台幣壹萬元整(限以郵政匯票)   

審查

結果 

合格 

（請打） 

 不合格 

（請打） 

 

審查人 
理事簽名 監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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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 責 任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苗 栗 看 守 所 消 費 合 作 社 

 

111 年  投  標  廠  商  印  模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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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商店承售貴社代辦受刑人食用類商品，為顧及貴社收

容人食用安全，本商店同意簽立切結書，以確保所供應物品

新鮮無虞，所供應食物如發生逾期或不衛生等情形，致影響

收容人之健康而送醫救治者，本商店同意負責其醫療全部費

用，並同意由貨款中扣抵，如有不敷，經貴社通知立即補繳，

若因此涉及刑事責任，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立 書 人： 

商號名稱： 

負 責 人： 

身分證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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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授權書(出席開標時現場遞交) 

本人_________今有要務處理無法分身，特派本公司(行)被委任授權

代表人_________先生/小姐參加貴社採購案。 

本委任授權書賦予_________先生/小姐全權處理「開標與減價」事

宜，特此委任，以資證明。 

 

此致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投標廠商名稱： 

法定負責人(職稱/姓名) 

地 址： 

被委任授權代表人(職稱/姓名) 

身分證號碼： 

電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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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封面書寫樣式【可列印貼於投標信封封面】 

收件編號： 

  

投標品項類別： 

 ※(請填寫 XX類) 

採購標的名稱：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苗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11年販售物品公開招標案 

投標廠商名稱、統編、電話： 

 

投標廠商地址： 

 

    招標機關名稱：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苗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收 件 地 址 ：苗栗市南勢里 20 鄰南勢 100 號 

    

     標單截止收件：111 年 5 月 4 日下午 17 時止。 

      公開開標時間：111 年 5 月 5 日上午 09 時開始。 

     收件戳章：             收件時間： 


